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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核心监控区的国土空间管控策略研究
——以京杭大运河浙江段为例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王  也  朱静怡  沈立峰

【摘    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宝贵遗产，是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

一项重大决策。以国土空间为载体统筹运河地区的生态文化、社会经济协同发

展，是落实大运河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文章以京杭大运河浙江段为例，通过对

大运河核心监控区管控的内涵特点与现状矛盾分析，提出大运河核心监控区的分

级分区与风貌形态管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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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全力推进大运河保护与利用

工作。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

实 [1-2]。《纲要》提出 “核心监控区、滨河生

态空间”概念，要求对大运河两岸 2000 米范

围的国土空间进行功能形态管控（图 1）。

自 2006 年开展申遗工作以来，大运河相关

研究广泛开展 [1-14]，尽管关于遗产保护利用、滨

水景观设计、管理体制的研究较多。如詹庆明

等 [3] 基于 GIS 和 RS 技术，通过遗产保护、生

态、休闲游憩景观过程的适宜性分析，依据遗

产特色划分遗产源类型，进行分级保护；徐扬

波等 [4] 提出将运河两岸 300 米街区作为风貌提

升重点地区，统筹山、河、城、镇、村、园要素，

建立符合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景观控制体系。

但是，关于大运河核心监控区、运河管控与国

土空间体系衔接的研究却凤毛麟角。

图 1 《纲要》对核心监控区、滨河生态空间概念的界
定示意（来源：作者根据纲要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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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研究以京杭大运河浙江段为例，试

图从分级分区、风貌形态 2 个方面透视核心监

控区的管控路径。

一、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
的现状矛盾

京杭大运河浙江段流经杭州、嘉兴、湖州，

长约 263 公里，核心监控区面积约 1052 平方公

里，现状面临四大矛盾。

第一，遗产保护尚不足，人文形象待提升。

核心监控区内遗产丰富，包含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区 81.24 平方公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3 个、

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1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3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2 处等内容，但

因传统风貌地区的年久失修，后续城市建设缺

乏调控，优质的滨水空间成为景观私有化的重

灾区，嘉兴历史城区等区域历史风貌感知度逐

渐降低。

第二，生态环境受影响，产业整改压力大。

运河自古航运繁忙，沿河产业、港航设施密集，

现状两高三高企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局部

水质降至Ⅵ类。例如湖州沿线布局省级化工园

区，较多的化工、印染、纺织企业面临技改与

整治提升。

第三，城镇空间约束紧，保护利用待协调。

《纲要》对核心监控区内的老城改造区要求高

层禁建，而运河横穿杭州、嘉兴主城，因此大

量城市更新工作面临资金平衡的挑战。同时，

滨河生态空间要求严控非公益功能，这与嘉兴

市秀水新区、乌镇互联网小镇等发展功能存在

较大冲突（图 2）。

第四，体系传导不顺畅，管控抓手待明确。

核心监控区缺乏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衔接，

导致核心监控区、滨河生态空间的管控边界不

明，与开发边界、实际地物存在冲突（图 3）。

图 2  滨河生态空间对新区建设功能产生难以协调的
约束（来源：作者自绘）

图 3  核心监控区范围与开发边界、实际地物冲突
（来源：作者自绘）

二、总体思路
规划明确“历史文化保护、生态保护、整

体安全”三条底线，提出“文化功能传承、城

市功能转型、航运功能转型”三大目标。针对

问题多而杂、协调难度大的特征，规划强调分

级分区策略，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通过规

划分区法定化，逐步引导产业渐进式转型。风

貌形态方面抓大放小，重点提升运河第一界面、

重要景观视廊，通过详细规划调整优化，凸显

浙江段水乡古镇特色 [4-6]。

三、大运河核心监控区的国土空间管
控策略
（一）从一级管控调整为两级管控
河道按遗产河道、拓展河道两级划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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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浙江段可分为杭州塘等 8 条遗产河道和

澜溪塘等 3 条拓展河道。结合河道分级，将

纲要核心监控区一级管控调整为两级管控

（图 4）。

图 4  大运河嘉兴段核心监控区两级管控示意（来源：作者自绘）

一级管控对象为大运河核心监控区，严格

执行纲要并细化对策。首先确定管控范围，核

心监控区为遗产河道两岸起始线至同岸终止线

距离约 2000 米范围，起始线为河道临水线，终

止线由开发边界、地形地物、交通干线等要素

综合确定；其次，为保障水体生态安全，对现

状污染企业及低、小、散码头制定整改方案，

全省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最后，对滨河生

态空间要“加码”管控，即除城镇建成区外，

遗产河道两岸起始线至同岸终止线距离约 1000

米范围内应严控新增非公益用途，强化运河的

公共属性，鼓励公共设施、生态绿地、乡村振

兴功能，提高公共空间的连续与可达。

二级管控对象为拓展河道监控区，引导地

方渐进式转型。近期管控要求适度放宽，管控

距离为河道两岸 1000 米，管控改扩建项目按环

保要求执行，远期逐步转为一级管控。

（二）实行差异化分区管控

结合国土空间用途分区，大运河核心监控

区建立二级管控分区（表 1、图 5）。

一级分区锁定运河的历史人文、生态涵养、

居住生活、农业灌溉核心价值，分为“历史文

化空间、生态保护空间、城镇建设空间、村庄

建设空间、其他农林空间”五大分区。其中部

分分区与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分区相衔接，

如生态保护空间对应生态保护区与生态控制区，

按照相应用途准入的法定要求严格管制，实现

运河生态属性保障。

二级分区结合运河突出的漕运、商贸等职

能将功能细化，如城镇建设空间细分为“城市

新型功能培育区、港航转型发展区、历史文化

保护区、老城改造区、其他城镇集中建设区”。

二级分区执行“双控”，如城市新型功能培育

区既要符合商业商务区的用途分区准入要求，

也应是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布局的城市级、片

区级中心区，从而保障滨水空间的公共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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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运河浙江段核心监控区分区管控示意（来源：作者结合参考文献 13 绘制）

空间分类 细化分区 对应的法定分区 用途管制规则

历史
文化
空间

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区和缓冲区

历史文化、河道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专项
保护规划划定的范围

严格按照历史文化、生态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管理规
定和专项规划要求管控。 
生态控制区内鼓励生态修复工程，由于“两山转化”确有必
要的可允许小规模、低强度的旅游、观光、休闲设施以生态
影响最小的方式准入。

大运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

其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点）、各级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历史建筑、历史地段、
工业遗产以及各级传统村落等的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
生态保护

空间
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区

生态控制区 生态控制区

城镇
建设
空间

历史文化保护区 ——
为文化、旅游设施的建设而划定的空间，可新增或改（扩）
建与运河文化、旅游休闲、生态景观提升相关的设施。

城市新型功能培育区 商业商务区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布局的城市级、片区级中心区划定。可准
入行政办公、商业商务、科技研发、文化创意等项目建设。

港航转型发展区 交通枢纽区
大运河沿线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港口公用作业区、企业自备
码头、交通管理码头、旅游客运码头、水上加油站、仓储物流、
配套工业等相关港航设施。

老城改造区 ——
限制各类用地调整为大型工商业、商务办公、住宅商品房、
仓储物流设施等用途，鼓励调整为公共服务设施、公园绿地
等公益性用途。

其他城镇集中建设区 ——
不符合用地性质兼容性要求、对主导功能负面影响较大的用
途应逐步退出。

村庄
建设
空间

—— 村庄建设区

严禁新建、扩建工业园区，严禁新增经营性矿业权出让（地热、
矿泉水等水气矿业权除外）。 
优先准入大运河文化振兴相关项目、乡村公共服务配套项目、
乡村振兴相关项目。

其他
农林
空间

—— ——

满足所属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管控要求，同时注重与周边自然
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发挥整体生态功能。加强生态修复，
注重自然修复和工程治理相结合，推进河岸带生态化改造，
维护大运河沿线的自然景观风貌。

图 5  大运河浙江段核心监控区分区示意
（来源：作者结合参考文献 13 绘制）

（三）增加重点风貌形态提升路径
① 运河第一界面管控

第一，遵循滨水梯度原则，避免城压景（图

6a）。控制运河两岸建筑前低后高，渐次升高。

结合适宜的观察视角，设置建筑高度一般不应

超过建筑退让对岸临水线距离的 1/3、同岸临水

线距离的 2/3。

第二，遵循视线通透原则，丰富视觉体验。

鼓励滨河岸线的居住、公共及商业服务等功

能相混合，避免形成过长的单一居住界面，

营造良好有序的视线通廊及景观节点。平面

布局时，也要注重滨河建筑的进退开合、错

落有致。

第三，遵循分段引导原则，彰显运河风情（图

6b）。分为四类引导，自然生态段应保持原生

态的自然开敞景观，郊野村庄段应保持村落与


